
上海合伙企业注册步骤及优势-财税服务攻略

产品名称 上海合伙企业注册步骤及优势-财税服务攻略

公司名称 申与城（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申与城
服务:一对一
上海:全区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1407-1408室

联系电话 13301959002 13301959002

产品详情

上海合伙企业注册步骤及优势-财税服务攻略

 

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未按期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
企业、其他合伙人或者善意第三人造成的损失。 第九十六条 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合伙企业从业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
应当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七条 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
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八条 不具有事务执行权的合伙人擅
自执行合伙事务，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九条 合伙人违反
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的约定，从事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或者与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的，该收益
归合伙企业所有；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百条 清算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
大遗漏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改正。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清算人承担和赔偿。 百零一条 清算人
执行清算事务，牟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收入和侵占的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
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百零二条 清算人违反本法规定，隐匿、转移
合伙企业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财产，损害债权人利
益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百零三条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合伙人履行合
伙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
的，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合伙协议
中未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百零四条 有关行政管理机
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侵害合伙企业合法权益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百零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百零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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